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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矿业权出让

制度改革、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等决策部

署，提高能源资源保障能力，促进矿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矿业权管理工

作实际，就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

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完善矿产资源勘查登记管理

　　（一）完善探矿权新立、延续、保留登记管理。

　　1.设立探矿权必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矿产资源

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及国家产业政策等相关规定。

　　2.非油气探矿权人原则上可以是营利法人，

也可以是非营利法人中的事业单位法人。油气

（含石油、烃类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天然

气水合物）探矿权人原则上应当是营利法人。

　　3.采矿权人在矿区范围深部、上部开展勘查

工作，无须办理探矿权新立登记。

　　4.探矿权新立、延续、变更勘查矿种，以及

探矿权合并、分立变更勘查范围，需编制勘查实

施方案。

　　勘查实施方案应当符合地质勘查规程、规范

和标准。探矿权申请人可自行编制或者委托有关

机构编制勘查实施方案，登记管理机关不得指定

特定中介机构或个人提供服务。勘查实施方案编

制审查须符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相关规定。

　　5.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非申请人自身原因，无

法继续勘查或者转为采矿权的勘查区域，可凭相

关证明文件，抵扣按相关规定需缩减的面积。

　　6.探矿权延续、保留登记，有效期起始日原则

上为原勘查许可证有效期截止日次日。因不可抗力

或其他非申请人自身原因，导致探矿权过期时间超

过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起始日为批准登记之日。

　　7.首次申请探矿权保留，应当提交探矿权范

围内已探明可供开采矿体的说明。资源储量规模

达到大中型的煤和大型非煤探矿权申请保留，应

当达到勘探程度；其他探矿权申请保留，应当

达到详查（含）以上程度。已设采矿权垂直投影

范围内的探矿权首次申请保留，应当达到详查

（含）以上程度。

　　8.探矿权人申请探矿权延续、保留，应当在

规定期限内提出申请。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非申请

人自身原因，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延续、保留申

请，或者需要继续延长保留期的，探矿权人应当

提交能够说明原因的相关证明材料。

　　9.已办理保留的探矿权，因政策变化导致勘查工

作程度要求提高等非矿业权人自身原因不能转采矿

权，需继续开展勘查工作的，可申请探矿权延续。

　　（二）规范探矿权变更登记管理。

　　1.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的探矿权申请变

更主体，不受持有探矿权满2年的限制。

　　以协议方式取得的探矿权申请变更主体，应

当持有探矿权满5年。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

符合勘查主体资质条件申请人之间的转让变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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